德化县财政局关于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使用情况和绩效自评情况的公告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财规〔2023〕24号）有关规定，现将德化县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及资金使用情况予以公告。
一、总体规模
2025年上级下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资金1039万元，支持一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的建设和提升。
二、项目情况
2025年，我县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补助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共计6个，补助资金总额1039万元。具体资助项目如下：
1.水口镇中共福建省委（坂里）旧址红色文化提升项目，补助金额200万元；
2.春美乡镇区品质综合治理提升项目，补助金额150万元；
3.德化县杨梅乡灾毁基础设施修复项目，补助金额159万元；
4.德化县龙浔镇宝美老年人体育健身活动中心，补助金额200万元；
5.南埕镇社会公益空间改善提升项目，补助金额160万元；
6.德化县赤水镇公共文化活动中心，补助金额170万元。
三、执行情况
（一）资金执行情况
2024年度县财政下达资金1380万元，资金下达率100%；项目已支出1380万元，资金执行率100%；2025年度县财政下达资金1039万元，资金下达率100%，项目已支出1037.89万元，资金执行率99.89%。
（二）资金管理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严格按照《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财规〔2023〕24号）规定进行管理，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资金分配、下达，按照项目进度做好资金审核拨付，并加强对项目管理及资金使用的监督。项目建设严格按照基建管理程序报批立项，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政府采购管理规定。项目资金使用做到规范有效，资金拨付程序规范，资产管理制度健全。财政部门运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彩票公益金项目库等平台，加强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执行情况等动态监控，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四、项目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1）数量指标--支持体育类项目全年实际完成值：项目数量1个，增加公益性项目面积760平方米，直接受益人数1.5万人，如期完成数量指标。
（2）数量指标--支持公共文化类项目全年实际完成值：项目数量2个，增加公益性项目面积4200平方米，开展活动次数24次，直接受益人数3.93万人，如期完成数量指标。
（3）数量指标--支持其他社会公益类项目全年实际完成值：项目数量3个，增加公益性项目面积1603000平方米，直接受益人数1.8万人，如期完成数量指标。
2.质量指标
（1）质量指标--项目规划编制完整、合规：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
（2）质量指标--项目验收合格率：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
（3）质量指标--按规定标明宣传标识：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
3.时效指标
（1）时效指标--按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
（2）时效指标--按时向社会公告项目实施情况：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
（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有效弥补当地社会公益事业欠账：年度指标值95%，实际完成值100%。
2.可持续影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社会公益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年度指标值95%，实际完成值100%。
（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受益人群满意度：年度指标值85%，实际完成值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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